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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枪爆管理工作
       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枪爆物品安全管
理工作，2017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
对枪爆管理工作作出重要批示：“严管严控
枪支爆炸物品，是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保障
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一刻也不能放
松。……要依法从严惩处枪爆犯罪……全力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总书记对
枪支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工作专门做出批示，
说明新时代做好枪爆物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我们涉爆单位应切实加强易
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严防发生影响公共
安全的案件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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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概念及分类

 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存在的问题

三、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应把握的重点环节

四、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防范基本要求

五、治安管理的有关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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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概念及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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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概念及分类

危险化学品共有2838种，可以说涵盖我们日常
生活的方方面面

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规定，重点
管控的危险化学品有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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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是指其本身不属
于爆炸物品，但是可以用于制造爆炸物
品或经简单还原即可制造爆炸物品的化
学品。

      列入公安部确定、公布的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名录。根据《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名录》（2017版）公告，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共有9类7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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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版）

 

高氯
酸盐  
类

易燃
物还原

类

酸类酸  类

硝酸盐类  

高氯酸盐11111类

重铬酸盐类 过氧化物和 超氧化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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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民爆生产、烟花爆竹生产、制药、

纺织生产、化肥生产、教学、科研、

医疗、测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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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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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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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基本原则

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依法治理 系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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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负责人主体责任

具体责人直接责任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治
安管理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治安管理工作全面负责。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治安管理基本责任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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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校为例

治安保卫机构

保管员

主
体
责
任

实
验
室
负
责
人

二级学院 

实验中心

等

老师、学生

实验室管理部门

实验员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基本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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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
应当加强对治安管理工作的检查、
考核和奖惩，及时发现、整改治
安隐患，并保存检查、整改记录。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基本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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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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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由于当前各种社会
矛盾相互交织，维护公共安全
的形势不容乐观，枪爆物品仍
是影响我们社会公共安全的突
出因素，一旦流散社会，极易
助推暴恐犯罪、个人极端犯罪
和各类严重刑事犯罪升级，对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公共
安全构成严重危害，对各类重
大活动安保形成重大威胁，对
社会心理和人民群众安全感造
成巨大冲击。

        近年来，公安机关
按照职责分工，依法严
管严控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严肃查处违反易制
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
的行为，危害社会公共
安全的案件事故得到了
较好控制，总体安全形
势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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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事故频发

    2018年7月12日晚18时42分33秒，位于四川省江安县工业园区
的宜宾恒达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爆炸燃烧事故，共造成19人死亡、12
人受伤，爆炸还造成二、三车间起火燃烧，过火面积1800平方米，
一车间、库房、烘干房、分析室、办公楼等建筑受到不同程度破坏。
主要原因是操作人员将无包装标识的氯酸钠 当作丁酰胺，补充投
入到2R301釜中进行升温脱水操作引发爆炸导致2R301釜严重解体，
随釜体解体过程冲出的高温甲苯蒸气，迅速与外部空气形成爆炸性
混合物并产生二次爆炸，同时引起车间现场存放的氯酸钠、甲苯与
甲醇等物料殉爆殉燃和二车间、三车间的着火燃烧。事故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约4142万元。经计算，本次事故释放的爆炸总能量为230
公斤TNT当量，初始爆炸(第一次爆炸)当量为50公斤T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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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26日，北京交通大学市
政与环境工程实验室发生爆炸燃烧，事故
造成3人死亡。
         事故原因是：在使用搅拌机对镁粉
和磷酸搅拌、反应过程中，料斗内产生的
氢气被搅拌机转轴处金属摩擦、碰撞产生
的火花点燃爆炸，继而引发镁粉粉尘爆炸，
爆炸引起周边镁粉和其他可燃物燃烧，造
成现场3名学生被烧死。事故调查组同时
认定，北京交通大学有关人员违规开展试
验、冒险作业；违规购买、违法储存易制
爆危险化学品；对实验室和科研项目安全
管理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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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储存

冒险
作业违规

实验
违规
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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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9月4日13时许，凉山州西昌市马
某非法储存在家中的约80公斤炸药突然发生爆
炸，马某自家房屋被完全炸毁，周边200米范
围内的居民房屋及其它设施不同程度受损，无
人员伤亡。经查，马某非法储存的炸药是多年
前开矿时私制的炸药，后因公安机关清查严格，
马某将炸药转移至家中不锈钢洒桶中存放，由
于其成份中有硝酸钾、硫磺、高锰酸钾等，性
能极不稳定，发生自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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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5日12时50分左
右，一辆运输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的车辆（川A·8***3的依维柯）
在成都市三环路成渝立交往航
天立交方向主道上，起火后发
生爆炸。此起事故是非法运输
导致，车辆及装载不符合要求，
超速行驶引发氯酸纳自燃爆炸。

0805视频.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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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极端犯罪时有发生

        2015年9月30日，广西枊城县发生一起

多点爆炸案，罪犯韦银勇通过自己投放和谎

称寄送包裹雇人运送的方式，利用拆包爆炸

和定时引爆两种手段连续爆炸17处，导致

10人死亡、51人受伤，社会危害、经济损

失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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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爆炸案现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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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爆炸案现场图片



         2017年6月15日16时48分，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创新

幼儿园大门外东侧发生爆炸事件，截至当日23时，爆炸

造成8人死亡，65人受伤，其中8人重伤。经公安部门侦

查判定此次事件为刑事案件，系犯罪嫌疑人许某某通过

购买易制爆化学品制作炸弹实施的爆炸犯罪，该嫌疑人

当场被炸身亡。后在其住处搜到了制作爆炸物的相关资

料及易制爆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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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18日18时35分许，乐山市市中区
学道街路口一行驶的2路公交车发生爆炸，致15
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嫌疑人古佳，1986年12
月出生）。这起爆炸案虽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但社会影响十分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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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5日17时31分许，乐
山市夹江县3路公交车行至焉城镇迎春
南路王水井站时，一中年男子由前门上
车后，即将随身携带的简易爆炸装置引
信点燃，扔至驾驶席后第一排座椅过道
位置发生爆炸，造成18人受伤（经鉴定，
轻伤3人，轻微伤15人），均无生命危
险。

乐山12.5.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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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22日19时15分许，湖南常长高速西往东方向
119KM+655M处，一辆从河南开封开出，前往湖南、广西的柴油旅
游大巴车(豫AZ8999)突然爆燃起火，造成26人死亡、28人受伤。经
全力工作查明，3月22日湖南常长高速客车起火事故，系该车乘客陈
建森非法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乘车而引发客车爆燃。该陈因买卖纠
纷电话协商不成，欲前往广西桂林当面再次协商，如不成则威胁、
报复卖家。途中，其非法携带的烟火药意外爆燃，引发客车起火事
故。陈建森已在事故中死亡。据调查，该陈通过他人非法购买易制
爆化学品配制烟火药准备威胁、报复他人，因性能极不稳定在途中
发生爆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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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7%

7%

7%

32%火柴

复混肥

易制爆化学品

刀具

汽油

易制爆主要包括高锰酸钾、
铝（镁）粉、硫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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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流失的风险仍较高

        一是封闭式管理要求不落实。物品的留存空间、接触人员、用
途的限制等。
    二是安全管理责任不落实。管理责任不明，人员职责不清。
    三是治安防范要求不落实。人力防范、实体防范、技术防范等。
    四是流向管理制度不落实。审批、备案、报告、流向登记等。    
    五是处置工作要求不落实。过期物品长期遗留、实验完后的物
品不入库入柜、随堆放等。
    这些都给易制爆化学品流失带来很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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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不共享

协调配合差

分工不明确

管理部门多 工作衔接不到位，管理有空档

职能交叉，互相推诿

联合执法、联动响应不及时

各自为阵，信息化效能不高

还存在一些体制性机制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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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重点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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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凭证购销

 A   购买单位提供合法证件 B  销售单位查验购买证件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重点环节

（一）销售、购买和流向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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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化品《安全生产许可

证》《安全使用许可证》 

《经营许可证》

《民爆物品生产许可证》

《工商营业执照》《事
业单位法 人证书》等合
法证明复印件、经办人 
身份证明复印件；以及
合法用途说明（具体的
用途、品种、 数量等）

   严禁个人购买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企业应当查验相关许可证件或
或证明文件，不得向不具有相关许可证
件或者证明文件的单位及任何个人销售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销售、购买、转让易制爆化学品
应当通过银行账户或电子账户进
行交易，不得使用现金或者实物
进行交易

凭相应许可证购买 合法用途说明 购买限制

查验登记制度 交易方式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重点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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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 实 记 录 购 买 单

位 名 称 、 地 址 、

银 行 帐 户 和 经 办

人 姓 名 、 身 份 证

号 码

② ④

购买的品种、数

量、用途

销售记录、许可证

复印件、证明文件、

经办人的身份证明

复印件保存完整

保 存 期 限 不 得
少 于 1 年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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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购买单位应当在在销
售、购买后5日内，通过易制
爆危险化学品信息系统，将
所销售、购买的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的品种、数量以及流
向信息报所在地县级公安机
关治安部门备案。

从业单位应当如实
记录销售、购买、
出入库、领取、使
用归还处置等信息，
并录入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信息系统。

1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重点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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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单位应当如实登记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销售、
购买、出入库、领取、
使用、归还、处置等信
息，并录入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信息系统。

生产、进口和分装单位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
和规范要求，对易制爆
危险化学品作出电子追
踪标识，识读电子追踪
标识可显示相应易制爆
危险化学品品种、数量
及流向信息。

2

3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重点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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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重点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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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使用单位不得出借、转让其购买的物品；因转产、停产、搬迁、关闭等确
需转让的应向有证单位转让，双方在转让后5日内，将有关情况报所在地县
级公安机关。

 转产、停产、停业或解散的，生产装置、储存设施及库存处置方案报主管部
门和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备案。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重点环节

（二）处置、使用、运输
和信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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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5

04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交寄或在邮件、快递内夹带，邮政、快递企业
不得收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途中发生丢失、被盗被枪或者出现流散、被枪等情况，要立即采取
警示措施和安全措施并向公安机关报告。

 运输途中因住宿或发生影响正常运输的情况，需要长时间停车的，
驾驶员、押运员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并向公安机关报告。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重点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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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从业单位办理非经营性互联网信信息服务备案手续后，可以在本单位网站
发布信息，在显著位置标明可供查询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编号。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重点环节

07

08

 从业单位不得在本单位网站以外的互联网应用服务中发布信息及建立链接，
禁止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以外的单位在互联网发布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信息及建立相关链接。

 禁止个人在互联网上发布生产、经营、储存、使用信息；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发布利用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制造爆炸物品方法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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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治安防范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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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建立健全治安保

卫制度，配备专

职治安保卫人员

③
治安保卫机构、治

安保卫人员、保管

员的设置情况报县

级公安机关备案

治安保卫人员符合

国家有关标准规范

要求，经培训后上

岗。

②

   （一）设置治安保卫机构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基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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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

专 库 存 放

 储存室、柜

出入库核查、登记

分类设置安全防范设施

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或专用储存室，
分区、分类、分库

小剂量单位（50KG以下）可以使
用储存室或储存柜

建立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出入库核查、
登记台帐

优先采用封闭式的储存类型，设置相应的防范设施，防止
丢失、被盗、被抢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基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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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基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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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或存放部位安装视频监控装置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基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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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基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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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易 制 爆 危 险 化 学 品 储 存 场 所治 安 防 范 要 求 》   （ G A  1 5 1 1 — 2 0 1 8 ） 主 要 内 容 解 读

易

公共安全行业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
            （GA 151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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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防范要求

储存场所分类

技术防范要求

实体防范要求

防护区域和部位

安防系统检验、验收运行与维护

             本标准适用于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以治安防范为目的
安全防范系统的建设、运行和管理。

适用范围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  （GA 1511—2018）内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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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

储存场所

保管员

  保卫值班室

              易制危险化学品
列入《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中的化学品

仓库、场地、储存室或储存柜

从业单位专职或兼职负责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保管和流向登记的工作人员

治安保卫人员用于履行看护、防
卫职责的房间e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  （GA 1511—2018）内容解读

生产、储存、使用、废弃、处置

述语和
定义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

 储存场所分类

封
闭
式

半
封
闭
式

露
天
式

小
剂
量
存
放

墙体和屋顶封闭的仓库

周界用墙体或栅栏围护与屋顶不封闭

周界有围栏，没有屋顶nts

总量不超过50KG的储存室或柜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  （GA 1511—2018）内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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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式半封
闭式储存场
所周界和出

入口

保卫值班
室

露天式储存场所
周界、物品堆放
区域或大型槽
放置区域

小剂量存
放场所的
出入口和
存放部位

安防监控
中心

封闭式储
存场所的
窗口和通

风口

防护区域和部位

防护区域和部位防护区域和部位

防护区域和部位

防护区域和部位

防护区域和部位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  （GA 1511—2018）内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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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9项内容，规范了治安保
卫机构、治安保卫人员和保
管员的配备要求，人员上岗
要求，值班室的值守要求，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登记、双
人双锁管理、培训、应急处
置预案、应急演练、以及检
查、考核、奖惩等制度。

人力防范要求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  （GA 1511—2018）内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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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

条件

年龄18～60周岁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 身体健康，
无强制戒毒、 刑

事处罚的记录

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掌握 岗位所需要
的知识和技能

治安保卫人员、
保管员任职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  （GA 1511—2018）内容解读

治安保卫人员、
保 管 员 应 当 经
培训后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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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易 制 爆 危 险 化 学 品 储 存 场 所治 安 防 范 要 求 》   （ G A  1 5 1 1 — 2 0 1 8 ） 主 要 内 容 解 读

易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  （GA 1511—2018）内容解读

实体防范要求

       共11项内容，针对“封闭
式”、“半封闭式”、“露天
式”“小剂量存放场所”4种类
型储存场所，分别提出了实体防
范设施（包括围墙、栅栏、防盗
安全门、专用储存柜）的配置要
求以及这些设施相应的技术要求，
并引出了附录中的防范设施配置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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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易 制 爆 危 险 化 学 品 储 存 场 所治 安 防 范 要 求 》   （ G A  1 5 1 1 — 2 0 1 8 ） 主 要 内 容 解 读

易

门
的
设
置
及
要
求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  （GA 1511—2018）内容解读

 封闭式、半封闭式场所应设置防火门

露天式场所设置栅栏门

小剂量存放场所出入口应设置防盗安全门或将易制
爆危险化 学品存放在房间的专用储存柜内

保卫值班室出入口应设置防盗安全门

防盗安全门应为乙级（含）以上，符合GB 17565-
2007的要求
专用储存柜应当具有防盗功能，并安装有机械防盗
锁，机械 防盗锁应符合GA/T 7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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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易 制 爆 危 险 化 学 品 储 存 场 所治 安 防 范 要 求 》   （ G A  1 5 1 1 — 2 0 1 8 ） 主 要 内 容 解 读

易

围 
墙
、 
栅 
栏
设
置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  （GA 1511—2018）内容解读

封闭式、半封闭式储存场所

顶部应设有防攀爬措施 离地高度大于等于2m

露天式储存场所的周界应设置栅栏

栅栏顶部应设有防攀爬设施 离地高度大于等于2.5m

露天式大型槽罐应具有防破坏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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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易 制 爆 危 险 化 学 品 储 存 场 所治 安 防 范 要 求 》   （ G A  1 5 1 1 — 2 0 1 8 ） 主 要 内 容 解 读

易

栏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  （GA 1511—2018）内容解读

钢筋栅栏应采用直径≧12 mm的实心钢筋   

钢管栅栏应采用直径≧20 mm，壁厚≧2 mm的钢管

钢板栅栏应采用单根横截面≧8 mm×20 mm的钢筋（钢管、钢板

相邻钢筋间隔应≦100 mm，高度每超过800 mm增加一道横向钢筋

窗口、通风口的防盗栅栏应采用≧12 mm的膨胀螺栓固定

栅栏应与地面牢固固定

栅
栏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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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易 制 爆 危 险 化 学 品 储 存 场 所治 安 防 范 要 求 》   （ G A  1 5 1 1 — 2 0 1 8 ） 主 要 内 容 解 读

易

  
      

二 ） 《 易 制 爆 危 险 化 学 品 储 存 场 所治 安 防 范 要 求 》   （ G A  1 5 1 1 — 2 0 1 8 ） 主 要 内 容 解 读

易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  （GA 1511—2018）内容解读

技术防范要求 包括“防护要求”和“系统技术要求”
两部分。 “防护要求”共9项内容，
针对防护区域和部位，对应提出了入
侵报警装置、视颊 监控装置、出入口
控制装置、电子巡查装置的配置要求。 
“系统技术要求”共6项内容，明确
了安全技术防范各子系统的具体技术
要求，包 括了入侵和紧急报警、视频
监控、出入口控制、电子巡查等子系
统。还提出了系 统校时、备用电源的
相关要求。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

  
      

二 ） 《 易 制 爆 危 险 化 学 品 储 存 场 所治 安 防 范 要 求 》   （ G A  1 5 1 1 — 2 0 1 8 ） 主 要 内 容 解 读

易

防 
护
要
求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  （GA 1511—2018）内容解读

封闭式、半封闭式、露天式储存场所

周界安装视频监控装置 出入口安装入侵报警装置

出入口控制装置和视频监控装置

露天式储存场所物品堆放区或大型槽罐放置区安装视频监控装置

小剂量存放场所出入口或存放部位安装视频监控装置 

保卫值班室、安防监控中心内部应安装视频监控装置 

监视和回放图像应能清晰辨别进出场所人员的面部特征、
人员活动和物品出入场所交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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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易 制 爆 危 险 化 学 品 储 存 场 所治 安 防 范 要 求 》   （ G A  1 5 1 1 — 2 0 1 8 ） 主 要 内 容 解 读

易

系
统
技 
术
要
求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  （GA 1511—2018）内容解读

出入口控制系统报警信号应与相关出入口视频图像联动，信息存储
时间≧180天

储存场所的周界、出入口等部位应安装电子巡查装置 巡查记录保存
时间≧90天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应与视频监控系统联动，布防、撤防和报警信

息存储时间≧90天

系统应当具有计时和校时功能，误差≦10s 

视频监控系统图像存储时间应大于等于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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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易 制 爆 危 险 化 学 品 储 存 场 所治 安 防 范 要 求 》   （ G A  1 5 1 1 — 2 0 1 8 ） 主 要 内 容 解 读

易

安防系统的检
验、验收、运
行与维护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  （GA 1511—2018）内容解读

   共3项内容，主要规定了标准的实施主体和监督检
查主体， 技术防范系统的检验、验收要求，以及系统
的维护、保养要求。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负责落实本标准，所
在地公安机关负责监督检查本标准的落实情况。
    小剂量存放场所以外的储存场所的安全防范系统
建设完成后，应进行检验和验收。
    从业单位应加强对安全防范系统的维护、保养，
出现故障要及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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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关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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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

          3、《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4、《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

          5、《易制爆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154号）
          6、  公安部《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版）

          7、《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GA 1511-2018）

   主要执法依据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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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易 制 爆 危 险 化 学 品 储 存 场 所治 安 防 范 要 求 》   （ G A  1 5 1 1 — 2 0 1 8 ） 主 要 内 容 解 读

易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条
●

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
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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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易 制 爆 危 险 化 学 品 储 存 场 所治 安 防 范 要 求 》   （ G A  1 5 1 1 — 2 0 1 8 ） 主 要 内 容 解 读

易

●

依照《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第十九条，限期整改，逾期未改的对
单位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

依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二款，责令改正，可以处5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 
●

依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一条第二项，责令改正，可以处1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法律责任—治安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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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易 制 爆 危 险 化 学 品 储 存 场 所治 安 防 范 要 求 》   （ G A  1 5 1 1 — 2 0 1 8 ） 主 要 内 容 解 读

易

●

依照《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依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一条，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1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法律责任—流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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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易 制 爆 危 险 化 学 品 储 存 场 所治 安 防 范 要 求 》   （ G A  1 5 1 1 — 2 0 1 8 ） 主 要 内 容 解 读

易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法律责任—流向管理

依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一条，责令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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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易 制 爆 危 险 化 学 品 储 存 场 所治 安 防 范 要 求 》   （ G A  1 5 1 1 — 2 0 1 8 ） 主 要 内 容 解 读

易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法律责任—流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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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易 制 爆 危 险 化 学 品 储 存 场 所治 安 防 范 要 求 》   （ G A  1 5 1 1 — 2 0 1 8 ） 主 要 内 容 解 读

易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法律责任—流向管理

●

依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四条第二款，没收所购买的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依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四条第三款，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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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易 制 爆 危 险 化 学 品 储 存 场 所治 安 防 范 要 求 》   （ G A  1 5 1 1 — 2 0 1 8 ） 主 要 内 容 解 读

易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法律责任—运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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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易 制 爆 危 险 化 学 品 储 存 场 所治 安 防 范 要 求 》   （ G A  1 5 1 1 — 2 0 1 8 ） 主 要 内 容 解 读

易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法律责任—信息发布

●

依照《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对非经营活动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对经营活动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且

不超过三万元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